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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捐赠管理规则的疏漏与完善建议
葛伟军

□ 《文物保护法》 对文物收藏单位之间依法调拨、 交换、 出借等， 强调妥善

保管、 不得丢失损毁， 并对补偿费用用途作出约束。 根据 《国有馆藏文物

退出管理暂行办法》， 退出需要按程序论证、 审批、 留档。

□ 我国现行文物捐赠管理法规存在一定疏漏： 捐赠人权利相关规定泛化； 伪

作认定程序存在缺陷； 退出馆藏与处置机制无明确规定； 文物管理配套制

度不完善。 同时， 拍卖市场与馆藏登记系统也缺乏联动机制。

□ 借鉴域外文物捐赠的立法实践与行业惯例， 建议我国细化捐赠入藏文物退

出程序， 建立馆藏文物可查询公开的数据库， 对于馆藏文物， 应以明文列

举方式规定可以退出或者可以转移的法定情形。 此外， 还应推动拍卖行和

相关经营主体在接受委托、 编制图录和组织交易前履行合理核验义务。

  文物捐赠是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的重

要途径， 但是此领域暗藏法律风险， 捐

赠人有可能面临自身意愿被违背、 对于

捐赠藏品的处置不知情等问题， 受赠机

构也可能由于处置程序瑕疵、 鉴定偏差

等问题引发公众信任危机与法律纠纷。

因此， 厘清捐赠各方的权利义务、 防范

潜在法律风险、 探索制度完善路径， 是

保护文物安全的关键。

文物捐赠中各方的权益与

责任

《文物保护法》 明确规定， 公民、

组织捐赠给国家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且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不容侵

犯。 通常情形下， 捐赠完成后文物所有

权即告转移， 捐赠人及继承人不再享有

所有权意义上的返还请求权， 但仍可能

基于法律规定或捐赠协议约定， 享有查

询、 监督、 知情同意等权利。

其中， 捐赠人的核心权利包括： 决

定权， 例如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的数

量、 用途和方式， 应尊重捐赠意愿、 不

得挪作他用； 知情同意权， 例如捐赠品

确需改变用途或者退出馆藏， 须征得捐

赠人同意； 查询权， 例如捐赠人有权向

受赠人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 管理情

况， 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选择权， 例如

捐赠人可以选择符合其捐赠意愿的公益

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

进行捐赠； 以及捐赠协议约定的特别权

利。

捐赠完成后， 捐赠物的所有权通常

已转移给受赠的博物馆， 捐赠人去世后

其继承人一般不能以物权人身份主张返

还原物； 但公益捐赠中， 捐赠人的知

情、 查询与监督等程序性权利并非纯粹

人身专属， 原则上可以由继承人在合理

范围内承继， 监督受赠机构对于捐赠文

物的处置。 这也契合 《公益事业捐赠

法》 中保护捐赠人合法权益、 尊重捐赠

意愿、 规范受赠管理的制度目的。

而博物馆作为受赠人， 则负有以下

义务： 第一， 按约定用途使用捐赠财

产， 如果没有约定且受赠人是慈善组

织， 应将捐赠财产用于资助符合其宗旨

的活动和事业； 第二， 登记备案、 妥善

保管捐赠财产， 受赠人接受捐赠后， 应

当向捐赠人出具合法、 有效的收据， 将

受赠财产登记造册， 妥善保管， 藏品应

当来源合规、 建账建档、 保护公众信

任。 第三， 公开和接受监督， 受赠人应

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

用、 管理情况， 接受社会监督， 对于捐

赠人的查询， 受赠人应当如实答复。 第

四， 告知同意的义务， 国有文物收藏单

位拟将接受捐赠的馆藏文物作退出处理

的， 应当按照与捐赠人约定的协议办

理； 无约定协议的， 应当事先征得捐赠

人同意。

《文物保护法》 对文物收藏单位之

间依法调拨、 交换、 出借等， 强调妥善

保管、 不得丢失损毁， 并对补偿费用用

途作出约束。 更关键的是， 明确禁止国

有文物收藏单位将馆藏文物赠与、出租、

出售，甚至抵押、质押给其他单位、个人。

调拨、借用行为的边界在于： 对象只限

于依法具备收藏管理职责的文物收藏单

位， 出借只是临时占有使用、 必须归

还， 全过程需要有可追溯的手续并确保

文物安全， 且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更不

得以调拨之名让馆藏流入市场； 若以伪

作或不够馆藏标准为由处置， 也应先依

法完成退出与鉴定复核程序。

根据《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

办法》， “退出” 需要按程序论证、 审

批、 留档。 捐赠入藏的文物应当遵守捐

赠协议， 无约定的， 应事先征求捐赠人

的同意。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拟将馆藏文

物作退出处理的， 应当组织专家组对拟

退出的馆藏文物的基本情况、 退出理

由、 退出后的处置方案等进行评估， 并

经本单位理事会或者集体研究同意。 国

有文物收藏单位应对拟退出的馆藏文物

履行备案或审批程序， 并将拟退出的馆

藏文物的基本情况、 退出理由、 退出后

的处置方案进行公示， 并接受社会监

督， 公示时间不少于 30 个工作日。 同

时，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拟将馆藏文物作

退出处理的， 应当在公示结束后， 于实

施退出行为 30 个工作日前， 向主管的

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我国现行文物捐赠管理法

规的疏漏

首先， 捐赠人权利相关规定泛化。

知情权仅是原则性规定。 法律原则性规

定“尊重捐赠人意愿”， 未明确查询频

率、 方式和内容范围。 监督权缺乏有效

实施。 缺乏捐赠人定期查验藏品、 获取

专业养护报告的刚性机制， 捐赠人只能

被动等待博物馆 “选择性告知”， 无

法对文物保管状况进行有效监督。 异议

权缺失。 对博物馆鉴定结论、 处置决定

无明确申诉渠道和复核程序。

其次， 伪作认定程序存在缺陷。 我

国的鉴定程序当中， 对于鉴定的专家主

体资质、 具体鉴定的流程都缺乏明确规

定。 司法场景下的鉴定专家选择， 《涉

案文物鉴定评估管理办法》 有相应的规

定。 但在一般的场景下， 缺乏对文物认

定专家的明确规定。 无统一鉴定标准和

操作规程， 易导致同一文物在不同时期

鉴定结论矛盾。

再次， 退出馆藏与处置机制无明确

规定。 《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

法》 虽列举了藏品退出的六种情形， 但

过于笼统。 其中 “无保存价值” “不

符合馆藏标准” 等核心条件缺乏量化

指标与认定细则， 使得博物馆对馆藏退

出的解释权与裁量权过大。 《暂行办

法》 虽允许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之间进行

调拨， 但未明确规定调拨的审批权限、

公示义务及去向追踪机制。 同时， 对特

殊情况下 （如馆藏复制品） 的处置收益

用途无明确规定， 易滋生腐败。

最后， 文物管理配套制度不完善。

我国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文物捐赠信

息登记与溯源平台， 使得馆藏文物的

流转轨迹难以追踪。 目前， 各博物馆

多在内部建立档案， 难以实现跨机构

的流转核验以及向公众与捐赠人开放

查询。 此外， 拍卖市场与馆藏登记系

统的联动缺失， 我国未将拍卖市场的

尽职调查转化为拍卖行的法定义务，

既未要求拍卖行在接受拍品前核验馆

藏登记信息， 也未建立异常文物的暂

停交易与报告机制。

域外立法实践及行业惯例

带来的启示

法国 《遗产法典》 规定， 属于公法

人的法国博物馆的馆藏纳入公共领域，

原则上不可让与。 对公共收藏的保护程

序严格， 任何剔除或降级藏品的行为须

经法国博物馆高级委员会作出同意性意

见。 同时， 凡是为了充实法国博物馆馆

藏而进行的取得， 通常要进入相应的专

业意见和科学评估机制。

同样， 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 也

规定博物馆无权主动无偿出让馆藏， 仅

特定情形可处置； 捐赠或遗赠附条件的

限制持续有效； 处置取得的款项必须用

于补充馆藏并标明来源。 英国博物馆协

会还发布了“处置指南”， 要求藏品的

退出和处置必须清晰证明长期公共利

益、 严格遵循透明标准与程序、 禁止以

短期财政压力为动因， 并以公示、 公众

参与、 遵循伦理准则等要求维护公众信

任、 降低风险。

德国 《文化财产保护法》 强约束文

化财产的流通， 广义界定其流通形式，

并对相关主体设定一般性尽职调查义

务， 交易前核查是否涉及遗失、 非法进

口或非法出土等情形， 并要求形成记录

且长期保存。 同时， 设立分级文物登记

制度与全国性公开数据库， 方便文物溯

源追索。与上述国家相似，德国博物馆协

会发布的《可持续收藏：博物馆藏品收藏

与移交指南》总体上也强调馆藏的例外

退出及其严格程序， 要求对高价值或敏

感藏品进行外部评估、 避免利益冲突。

上述域外文物捐赠的立法实践与行

业惯例， 可为我国文物捐赠管理提供一

定启示与借鉴。

第一， 细化捐赠入藏文物退出程

序。 法国公立博物馆公共收藏的文物原

则上不可让与， 并对例外情形设定严格

的降级及退出程序， 这种对捐赠来源藏

品的强保护， 体现了对捐赠信赖与公共

利益的双重维护。 我国虽然已有《国有

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 但关于

“事先征得捐赠人同意” 的具体程序要

件规定不够明确。 凡属捐赠取得的馆藏

文物， 拟退出藏品序列或者拟作调拨、

调剂等实质性处置的， 应以可送达方式

通知捐赠人或其继承人， 明确告知拟退

出理由、 拟处置方式、 拟去向及其法律

依据， 并给予充分的复核期限； 还应设

定更严格的文物行政部门审批程序。

第二， 建立馆藏文物可查询公开的

数据库。 德国通过全国性可公开查询的

文化财产数据库与登记机制， 服务于来

源核验、 风险提示与阻断非法流转， 并

与艺术市场的法定注意义务衔接， 推动

博物馆与市场端在同一信息框架下运

作。 我国可参照设立全国性可公开的数

据库， 向公众与市场开放可核验的馆藏

状态信息， 例如在馆、 借展、 修复、 临

时出库、 退出等关键状态信息， 并对退

出项目进行公示留痕， 拍卖行、 文物经

营单位及相关平台在接受委托或者上拍

前应当进行严格的核验。 通过信息公开

与数据化手段， 保护文物安全， 规范文

物管理。

第三， 处置权清单化。 英国《大英

博物馆法》 当中明文列举可以处置馆藏

的范围与条件， 从制度结构上避免机构

内部随意处分。 对于我国馆藏文物， 尤

其是捐赠取得的馆藏文物， 同样应以明

文列举方式规定可以退出或者可以转移

的法定情形， 形成一套可操作、 可审计

的处置权清单。 凡不在清单之内的处

置， 不得以内部管理需要、 调剂余缺或

者其他概括性理由替代法定要件， 避免

处置权的宽泛解释。

第四， 市场端尽调法定化。 德国强

调艺术交易领域的法定注意义务与数据

库核验， 推动经营者在交易前对来源合

法性进行可证明的审查， 并长期保存尽

调记录。 我国应推动拍卖行和相关经营

主体在接受委托、 编制图录和组织交易

前履行合理核验义务， 包括来源链条、

国有馆藏或退出记录及其他争议标记，

并对核验过程形成可追溯的留档材料。

核验过程中存在风险的， 依法启动暂停

交易程序并向主管部门报告。

文物捐赠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需

要制度完善、 行业自律、 实践规范多方

发力。 借鉴域外现有的文物捐赠与管理

制度经验， 通过细化权利保障、 规范鉴

定处置程序、 搭建公开溯源平台， 破解

当前文物捐赠管理中的盲点。

（作者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士生导师， 上海市法学会文化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

法治论苑 B1

扫
描
左
侧
二
维
码
关
注（理论学术编辑部微信平台）

2025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一


